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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遴選校級組織委員會教師代表，

依據各校級組織委員會組成相關規定，制訂「校級組織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

代表舉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規範之應舉薦本院教師代表之校級組織委員會及代表產生方式如下： 

校級組織委員會名稱 
教師代表產生方式（教師代表之人數、職級、性

別比例須符合各校級組織委員會委員產生方式

母法規範） 

校務會議 

1. 由本院具專任/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教師員額

系所班各推選 1 名教師擔任教師代表。 
2. 本院應選代表數未達上述系所班推選人數

時，本院副院長所屬系所班不推選教師代表；

應選代表數超過上述系所班推選人數時，除系

所班推選代表外，由本院院長裁示以全院普選

或其他舉薦方式產生教師代表。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 由本院全體教師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以半

額連記方式選舉產生。 
2. 原則上依得票數多寡排序，但任一系所班當選

委員至多 1 名。 
3. 遇同票數狀況，由監票人於開票現場以公開抽

籤方式決定當選（候補）順序。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 由本院全體教師以全額連記方式選舉產生。 
2. 遇同票數狀況，由監票人於開票現場以公開抽

籤方式決定當選（候補）順序。 
校課程委員會 採各系所班輪流方式自院課程委員中產生。 

校務發展委員會 

1. 由本院全體教師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以全

額連記方式選舉產生。 
2. 原則上依得票數多寡排序，但任一系所班當

選委員至多 1 名。 
3. 遇同票數狀況，由監票人於開票現場以公開

抽籤方式決定當選（候補）順序。 
學生社團評議委員會、學生急難救

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推廣教育審查

小組、學生事務委員會、衛生委員

會、節能減碳工作小組、車輛管理

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圖

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內控小

組、優良導師典範委員會、國際事

務委員會、學務處各種獎學金審查

授權由本院院長舉薦產生。 



小組、校園景觀規劃委員會、檔案

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學術獎助評

審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校外賃居安全與

服務工作推動小組 
 

第三條 若屬新成立之校級組織委員會（尚未列入第二條者），本院院長得根據該委員會組成相

關規定，先行裁示首屆本院教師代表產生方式，待下次系所班主管會議召開後再行討

論該委員會第二屆起本院教師代表產生方式並載入本辦法第二條。 
若遇原已列入第二條之校級組織委員會更名情況，得由院辦公室直接訂正本辦法第二

條所列委員會名稱，無須循前述本辦法修正程序處理。 
第四條 本辦法經本院系所班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 

 


